
序

我
之
所
以
將
「
民
主
素
養
與
會
議
規
範
」
這
小
冊
子
提
供
做
為
社
區
發
展
有
關
工
作
人
員
訓
練
資
料
，
是
有
它
的

特
孫
意
義
，
希
墓
以
此
告
軍
進
社
區
有
關
會
議
或
社
區
理
事
會
溝
通
時
的
順
暢
。

近
年
來
本
中
心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有
關
工
作
時
，
極
接
各
方
意
見
反
映
及
事
實
需
要
，
成
語
參
與
人
員
對
會
議
召
開

程
序
與
運
作
均
欠
熟
悉
，
個
人
亦
有
同
感
，
乃
有
拋
磚
引
玉
之
事
，
並
以
之
用
在
本
中
心
舉
辦
的
樹
習
或
訓
練
中
，
作
為

訓
練
教
材
之
一
，
盼
在
相
互
研
討
砌
磋
中
使
內
容
更
切
合
實
務
。

執
行
長

蔡

漢

賢

謹
識





氏
主
素
養
與
會
議
規
範

H
A一漢
賢

畫
、
民
主
素
養
比
議
事
規
則
還
重
要

人
類
有
意
見
溝
通
和
需
要
意
見
溝
通
，
就
和
人
類
歷
史
一
樣
的
久
遠
，
只
要
二
個
人
在
一
起
，
彼
此
就
有
溝
通
的

需
要
，
成
功
的
意
見
溝
通
，
是
心
悅
誠
服
，
合
作
前
進-
J
失
敗
的
意
見
溝
通
，
是
組
醋
、
爭
執
、
毆
打
、
甚
至
戰
爭
。

於
是
一
面
我
們
要
探
討
溝
通
的
媒
介
，
改
進
它
的
技
巧
，
一
面
叉
必
須
維
護
意
兒
溝
通
的
公
平
性
，
以
防
止
正
義
因
少

數
的
操
縱
或
技
巧
的
運
用
而
變
質
，
這
種
溝
通
公
平
性
的
保
障
，
就
有
顧
明
確
規
則
的
建
立
。

今
天
會
議
在
我
們
的
社
會
中
，
非
僅
沒
有
發
揮
﹒
喂
它
本
質
上
化
阻
力
為
助
力
，
融
匯
眾
見
的
劫
能
，
相
反
的
反
而
是

會
議
的
結
束
，
不
是
糾
紛
的
終
止
，
而
是
斜
紛
的
開
始
。
在
討
論
時
是
翰
擾
爭
吵
，
結
束
後
不
間
是
勢
均
力
敵
的
僵
持

、
以
眾
壓
寡
的
激
凌
、
或
是
玉
石
俱
焚
的
爭
閣
，
都
不
是
會
議
本
質
所
期
望
，
究
其
癥
結
乃
是
主
其
事
與
參
與
者
都
失

缺
了
民
主
的
認
識
與
素
養
，
沒
有
遵
守
輿
探
討
會
議
的
規
章
，
使
得
有
會
議
之
名
而
無
會
議
之
實
。

貳
、
當
前
大
多
數
會
議
存
在
的
缺
點

一
、
誤
認
為
聚
集
了
人
就
是
開
會
，
不
知
道
還
有
更
重
耍
的
「
會
議
規
範
」
要
遵
守
;



二
、
主
持
人
主
從
不
分
，
以
報
告
、
講
演
為
會
議
的
首
要
事
發
;

三
、
會
眾
以
為
開
會
是
講
演
比
賽
，
於
是
發
言
海
潤
天
空
，
脫
離
範
疇
;

四
為
反
對
而
出
席
，
為
肇
吵
而
發
言
;

五
、
為
捧
場
而
赴
會
，
為
阿
誤
而
動
議
;

六
為
發
言
而
無
動
議
，
有
決
議
而
未
輕
表-決
;

七
、
對
附
屬
動
議
的
優
先
順
序
，
鮮
于
注
意
;

八
濫
用
無
異
議
通
過
的
操
縱
會
場
;

假
如
參
加
會
議
的
人
「
捨
大
規
小
，
留
餘
地
以
自
全
，
聊
以
避
誠
默
之
咎
」
，
那
慶
會
議
的
結
果
雖
是
「
有
隱
無

犯
，
但
必
貌
恭
而
未
心
服
，
退
而
有
怨
言
」
;
我
們
要
補
救
這
些
缺
點
，
就
氮
要
建
立
起
「
對
事
不
對
人
，
服
從
多
數

，
尊
守
少
數
」
的
原
則
，
來
發
揮
「
直
而
不
至
於
犯
，
婉
而
不
至
於
隱
」
的
劫
能
，
讓

每
個
人
都
顧
、
都
能
勝
府
宣
言
。

「
直
不
致
於
犯
，
婉
不
至
於
隱
」
'
這
二
句
話
不
僅
蘊
含
著
高
度
的
哲
理
，
更
是
參
加
會
議
的
人
要
視
為
座
右
銘

。
以
「
直
不
致
於
犯
」
而
言
，
民
主
政
治
的
可
貴
之
處
是
尊
重
別
人
而
不
傷
害
別
人
，
會
議
規
範
就
是
告
訴
人
們
凡
事

應
對
事
不
對
人
，
目
前
在
會
議
中
往
往
有
大
肆
人
身
攻
擊
，
為
反
對
而
反
對
的
不
良
現
象
，
今
天
，
會
議
規
範
的
實
施

，
就
是
要
保
證
民
主
政
治
的
意
見
溝
通
不
淪
為
潑
婦
罵
街
的
人
身
攻
擊
，
達
到
相
互
尊
重
，
對
事
不
對
人
之
目
的
;
再

就
「
腕
不
至
於
儀
」
而
言
，
目
前
社
會
有
不
少
人
是
非
不
明
，
含
含
混
混
，
個
人
接
言
，
每
是
婉
轉
得
近
乎
虛
偽
，
對

事
物
不
肯
坦
誠
直
言
，
使
得
別
人
難
於
發
現
他
言
詞
的
真
義
。
會
議
規
範
的
實
施
，
是
希
望
透
過
禮
與
理
來
找
出
事
物



的
癥
結
，
並
在
誠
懇
與
溫
和
氣
氛
中
來
解
決
問
題
。

遠
在
民
國
六
年
，
於
寫
三
民
主
義
之
前
就
撰
寫
「
民
權
初
步
」
'
足
證
要
「
以
建
民
圈
，
以
進
大
同
」
需

區旦
失

要
「
民
權
初
步
」
和
需
要
「
三
民
主
義
」
是
一
樣
重
要
。
現
行
會
議
規
範
係
內
政
部
於
四
十
三
年
公
布
試
行
，
五
十
四

年
正
式
施
行
，
至
於
開
會
時
應
依
照
「
會
議
規
範
」
抑
或
「
民
權
初
步
」
而
有
所
爭
執
時
，
凡
會
議
組
範
有
規
定
者
應

依
照
會
議
規
範
，
會
議
規
範
未
規
定
事
項
，
方
依
民
權
初
步
之
規
定
(
會
議
規
範
第
九
十
九
條
)
。

奎
、
成
功
會
議
的
前
提
且
必
要
素

前
提

份
在
適
當
的
時
候
、
空
間
l
l
高
興
討
論
。

臼
參
加
者
守
法
合
作
l
i
能
夠
討
論
。

門
口
內
容
與
會
眾
有
關
|
|
值
得
討
論
。

四
提
案
要
明
確
具
體
l
|
可
以
討
論
。

由
決
議
可
獲
得
推
行
|
|
願
意
討
論
。

二
、
要
素•• 

從
會
議
規
範
條
文
的
應
用
，
達
到
學
得
民
主
，
培
養
理
性
;
享
受
自
由
，
但
更
認
識
法
治
的
劫
教
。
為
求
簡

現
，
以
左
列
各
要
積
為
重
點
，
說
明
如
何
運
用
，
藉
求
會
議
順
利
成
功
。

U
U實
施
會
議
規
範
!
能
夠
發
揮
「
集
思
廣
義
」
的
功
能
。



四

要
結
合
團
體
並
集
思
廣
益
，
就
必
須
尊
重
個
人
，
賦
與
個
人
發
言
權
、
表
決
權
，
使
個
人
的
意
見
、
觀
點
能
分
享

治
與
會
人
員

。'
透
過
動
議
(
以
口
頭
為
之
)
或
提
案
(
以
書
面
為
之
〉
附
議
、
討
論
等
可
以
使
一
己
之
見
為
大
眾

所
分
卒
，
達
掛
集
思
廣
義
的
功
能
。

臼
採
行
會
議
規
範
，
可
產
甚
「
精
益
求
精
」
的
劫
能

如
某
人
提
出
捐
獻
坦
克
運
動
的
議
案
，
他
人
可
以
加
以
補
充
細
節
，
提
出
修
正
案
或
再
修
正
案
，
修
正
案
最
多
只

能
有
兩
個
(
會
議
規
範
第
五
十
峰
)
，
使
得
坦
克
捐
獻
時
間
、
金
額
等
都
有
周
詳
的
決
定
，
以
利
執
行
。
另
也
可

以
提
出
捐
獻
軍
艦
、
飛
機
等
替
代
案
。

白
熱
用
會
議
規
範
'
可
其
「
慎
重
思
考
」
的
功
能

會
議
的
決
定
會
牽
涉
到
大
眾
的
權
益
，
故
必
讀
要
慎
重
思
考
。
會
議
規
範
的
附
屬
動
議
可
以
改
變
動
議
討
論
的
先

後
或
處
理
的
方
式
來
達
到
損
重
思
考
之
功
能
。
附
屬
動
議
有
散
會
、
擱
置
、
停
止
討
論
、
延
期
討
論
、
付
委
、
修

正
、
無
期
延
期
等
七
種
，
每
種
都
有
他
的
特
別
功
能
，
具
有
一
了
百
了
、
暫
且
不
說
、
到
此
為
止
、
稍
後
再
議
、

仔
細
思
暈
、
存
菁
去
蕪
、
不
了
了
之
等
作
用
，
這
些
必
須
使
用
得
當
，
否
則
就
會
形
成
推
拖
拉
現
象
。

附
屬
動
議
之
優
先
順
序
以
性
質
為
準
'
而
不
以
提
出
先
後
為
準
。

四
重
親
會
議
規
範
，
可
達
到
公
平
表
決
的
劫
能

公
平
表
決
的
主
要
項
目
有
一
二•• 

一
是
額
數
問
題
，
二
是
方
式
問
題
，
三
是
順
序
問
題
，
均
應
注
意
才
能
真
正
達
到

公
平
。



L

額
數
問
題
.• 

有
三
個
名
詞
應
先
了
解
，
一
是
絕
對
多
數
;
其
次
是
過
半
數
;
第
三
是
較
多
數
，
但
必
須
正
反
俱

星
。

Z

表
決
方
式
問
題•• 

表
、
決
方
式
可
包
括
鼓
掌
、
無
異
議
、
學
手
、
投
票
、
唱
名
等
方
式
。

q
﹒
山
順
序
問
題
•• 

以
往
有
關
人
選
、
款
項
、
時
間
各
有
不
同
，
現
皆
依
提
出
之
先
後
順
序
，
先
提
出
先
表
決
(
會
議

規
範
第
五
十
三
條
)
。

回
服
膺
會
議
規
範
，
能
夠
顯
示
尊
重
少
數
的
劫
能

民
主
政
治
之
中
，
任
何
人
有
意
見
，
不
間
正
反
，
都
可
以
表
達
，
如
果
個
人
意
見
與
通
過
決
議
有
差
異
時
，
可
以

要
求
將
此
意
見
列
入
紀
錄
，
文
個
人
受
到
侵
犯
，
可
提
出
權
宣
問
題
、
秩
序
問
題
等
，
都
是
顯
示
尊
重
少
數
的
例

證
，
此
外
如
限
定
要
絕
對
多
數
的
規
定
，
相
對
的
就
是
在
於
尊
重
少
數
。

的
厲
行
會
議
規
範
'
可
有
確
保
參
與
者
權
益
的
功
能

保
障
權
益
包
括
保
護
自
己
及
保
障
別
人
，
透
過
權
宜
、
秩
序
問
題
即
可
達
成
，
但
權
宜
問
題
及
秩
序
問
題
易
於
混

淆
，
前
者
指
會
場
吵
雜
影
響
權
益
等
現
象
，
後
者
指
討
論
順
序
對
否
的
問
趣
。

保
障
權
益
也
可
表
現
在
復
議
之
上
，
當
形
勢
改
變
，
原、決
議
案
須
要
復
議
時
，
仍
可
按
規
定
復
議
。
由
於
會
議
規

範
是
民
主
政
治
制
度
下
彼
此
相
互
認
可
之
規
則
，
此
規
則
並
不
偏
袒
任
何
人
，
而
是
寫
於
文
字
上
，
在
公
平
之
中

達
到
保
護
的
劫
教
。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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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成
功
會
議
的
效
果

真
正
成
功
的
會
議
，
是
要
把
現
代
組
織
管
理
要
素
裡
的
計
劃
、
組
織
、
人
事
、
統
合
、
指
揮
、
報
告
、
預
算
七
大

項
目
透
過
會
議
來
研
商
、
來
分
工
、
來
協
調
、
來
補
充
一
、
來
決
定
、
來
檢
討
、
來
分
配
，
以
和
諧
關
係
為
起
點
，
心
悅

誠
服
為
終
結
，
他
的
做
法
是
﹒
.

一
、
往
返
爭
辯
以
求
至
當
|
|
以
愚
者
之
一
得
，
濟
智
者
之
一
失
。

二
、
異
中
求
同
，
融
個
體
於
群
體
|
|
化
臭
皮
匠
為
諸
葛
亮
。

三
、
和
諧
合
作
，
對
事
不
對
人l
l

爭
而
無
衝
突
，
退
而
無
怨
言
。

四
‘
從
處
理
中
表
現
秩
序
，
從
表
決
中
顯
示
公
正l
l

節
約
時
間
，
平
等
公
正
。

五、

從
選
舉
中
認
識
別
人
，
發
現
領
袖
|
|
以
服
務
爭
取
權
威
。

六
.
集
個
體
力
量
而
為
整
體
力
量
|
|
眾
志
成
城
。

伍
、
如
何
運
用
技
巧
來
達
到
保
護
自
我

會
議
規
範
的
技
巧
是
「
術
」
'
為
了
要
使
在
會
議
中
獲
得
勝
利
，
必
要
時
亦
可
使
用
。
關
於
「
術
」
有
兩
種
，
一

種
為
正
道
;
另
一
種
為
邪
道
。
民
主
政
治
要
崇
尚
正
道
，
術
的
運
用
即
在
於
保
持
社
會
正
義
，
韓
非
曾
說
「
術
藏
於
密

」
'
也
就
是
說
不
要
輕
易
使
用
，
多
用
了
對
方
有
防
患
，
就
失
去
劫
殼
。



一
、
會
議
規
範
的
正
道•• 

是
在
熟
穩
會
議
卸
車
後
，
用
條
文
來
保
護
自
己
，
如
對
於
重
要
議
案
，
縱
過
半
擻
，
但
未
違
法

定
人
數
而
主
席
宣
佈
通
過
時
可
提
權
宜
問
題
，
以
保
障
權
益
;
叉
如
用
替
代
案
來
轉
移
、
付
委
來
拖
延
、
分
開
討
論

來
達
到
部
份
日
的
、
附
屬
動
議
來
改
變
性
質
等
，
此
外
在
會
場
中
想
讓
人
認
識
自
己
，
可
利
用
「
會
議
詢
問
」
來
引

起
別
人
注
意
，
但
使
用
不
當
，
會
產
生
反
敷
果
，
因
為
「
術
」
是
二
面
利
班
，
可
以
傷
及
別
人
，
也
會
割
傷
自
己
。

二
、
會
議
規
範
的
邪
道•• 

以
推
、
拖
、
拉
來
便
問
題
無
疾
而
終
，
如
韓
戰
談
對
、
越
南
和
談
、
華
夏
會
談
等
是
。
叉
如
科

合
朋
友
，
採
「
車
輪
戰
法
」
、
「
埋
伏
技
術
」
便
對
方
誤
以
為
聲
勢
浩
大
，
贊
成
的
人
多
，
以
及
「
轉
移
戰
術
」
'

「
奇
襲
戰
術
」
等
，
由
於
先
有
充
分
準
備
，
出
其
不
意
的
發
難
，
使
對
方
難
以
應
付
等
.••••. 

不
一
枚
舉
。

陸
、
結
語

一
、
研
究
意
見
溝
通
的
方
式
，
熟
悉
民
生
禮
俗
、
通
曉
民
主
法
則
是
生
活
在
民
主
社
會
應
具
的
常
識
。

二
、
從
會
議
規
則
的
「
知
」
到
「
用
」
，
要
少
而
習
之
，
長
而
行
之
，
才
能
老
而
安
之
。

三
團
結
人
心
，
斜
合
群
力
，
以
建
民
國
、
以
進
大
同
，
從
社
會
建
設
到
政
治
建
設
，
捨
此
之
外
，
別
無
他
途
。

最
後
，
提
供
一
項
會
議
的
金
玉
良
言
•• 

「
如
果
有
精
彩
意
見
，
希
望
提
供
給
眾
人
分
享
，
應
參
加
會
議
;
如
希
望

自
己
心
襄
所
想
的
讓
他
人
充
分
了
解
，
要
不
猶
豫
的
站
起
來
，
透
過
簡
明
扼
要
的
言
詞
來
表
達
;
如
果
要
讓
別
人
喜
歡

你
，
不
要
浪
費
別
人
時
間
，
說
完
後
趕
快
坐
下
去
。
」
為
了
要
讓
大
家
喜
歡
我
，
所
以
我
要
立
即
的
把
演
講
結
束
，
謝

謝
大
家
的
耐
心
，
敬
佩
大
家
的
好
學
。

七



J\ 

菜
、
附
錄
l

趣
味
測
驗

為
了
讓
你
自
己
了
解
對
會
議
規
範
知
道
了
多
少
，
特
擬
問
題
二
十
項
，
作
為
一
個
現
代
人
，
我
想
只
要
知
道
對
錯

就
夠
了
，
作
為
一
個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，
就
不
止
該
知
道
對
錯
，
而
且
必
賓
知
道
來
自
會
議
規
範
那
一
條
。

,-\ 
Z 
r、

3. 
f、

4. 
f\ 

5. 
f\ 

6. 
f\ 

7 
f、

a 
f、

a 
" 

10. 
f、

會
議
規
範
測
驗
題

)
民
權
初
步
出
版
在
三
民
主
義
之
前
。

)
意
見
以
口
語
為
之
稱
提
案
，
以
文
字
為
之
稱
動
議
。

)
會
員
充
任
記
錄
人
員
時
，
有
發
言
權
與
表
決
權
。

)
二
λ
同
時
第
一
次
請
求
發

-
2
-
7

主
席
應
指
距
離
較
近
者
發
言
。

)
開
會
時
動
議
如
果
沒
有
人
附
議
，
主
席
得
自
為
附
議
。

)
如
果
有
人
提
出
權
宜
問
題
，
秩
序
問
題
為
慎
重
計
主
席
應
提
請
會
眾
詳
加
討
論
或
付
委
研
究
。

〉
候
選
人
之
提
名
，
如
由
提
名
委
員
會
提
名
者
，
選
擇
人
得
於
名
單
之
外
，
自
行
擇
定
人
選
投
票
。

〉
委
員
會
為
了
研
究
方
便
，
對
付
委
案
件
之
名
稱
，
可
隨
時
修
改
。

)
權
宣
借
題
、
秩
序
問
題
、
會
議
詢
問
、
申
訴
動
議
、
無
獨
取
得
發
言
地
位
。
可
以
間
斷
他
人
發
言
。

)
選
舉
中
的
限
制
連
記
法
是
對
部
份
被
選
舉
人
的
權
益
予
以
限
制
。



12. 11 
f\f、

13. 
f\ 

14. 
f、

15. 
f、

17. 16. 
r、 f、

19. 18. 
f、 f、

20. 
f、

)
委
員
會
議
時
，
不
安
警
言
次
數
之
限
制
。

)
第
二
修
正
案
之
處
理
順
序
較
替
代
案
優
先
。

)
開
會
後
如
果
在
場
人
數
不
足
額
，
只
要
無
人
提
出
數
額
問
題
，
會
議
仍
可
進
行
。

)
會
議
規
範
規
定
的
表
決
順
序
是
銬
由
多
到
少
，
時
由
遠
到
近
，
人
後
提
議
先
表
決
。

)
不
間
會
眾
時
間
如
何
如
促
，
在
同
一
時
間
只
可
討
論
一
個
動
議
。

)
修
改
章
程
與
一
般
議
案
相
同
，
只
要
較
多
數
之
同
意
，
就
可
以
通
過
。

)
申
訴
之
表
決
可
否
同
數
時
，
維
持
主
席
之
裁
定
。

)
開
會
時
為
了
兼
容
並
取
，
「
民
權
初
步
」
及
「
會
議
規
範
」
二
本
指
導
開
會
書
裹
的
規
定
，
都
應
一
併
採
用
。

)
附
屬
動
議
順
序
是
散
、
擱
、
停
、
廷
、
付
﹒
修
、
無
。

)
復
議
動
議
經
否
決
後
，
對
同
一
議
案
，
如
認
為
有
必
要
，
仍
可
再
為
復
議
之
動
議
。

九





 
 
    
   HistoryItem_V1
   StepAndRepeat
        
     Trim unused space from sheets: yes
     Allow pages to be scaled: no
     Margins: left 14.17, top 8.50, right 28.35, bottom 8.50 points
     Horizontal spacing (points): 0 
     Vertical spacing (points): 0 
     Add frames around each page: no
     Sheet size: 200.000 x 200.000 inches / 5080.0 x 5080.0 mm
     Sheet orientation: best fit
     Layout: rows 1 down, columns 1 across
     Align: top left
      

        
     8.5039
     10.0000
     20.0000
     0
     Corners
     0.3000
     ToFit
     1
     1
     0.7000
     0
     0 
     1
     14.1732
     0
            
       D:20200414135548
       14400.0000
       Maximum
       Blank
       14400.0000
          

     Best
     978
     379
     28.3465
     TL
     0
            
       CurrentAVDoc
          

     8.5039
     1
     2
     1
     0
     0 
      

        
     QITE_QuiteImposingPlus2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2 2.0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2
     1
      

   1
  

    
   HistoryItem_V1
   TrimAndShift
        
     Range: all pages
     Trim: fix size 5.827 x 8.268 inches / 148.0 x 210.0 mm
     Shift: none
     Normalise (advanced option): 'original'
      

        
     32
            
       D:20200421113924
       595.2756
       a5
       Blank
       419.5276
          

     Tall
     1
     0
     No
     1138
     349
     None
     Right
     12.7559
     0.0000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Both
         2
         AllDoc
         310
              

       CurrentAVDoc
          

     Uniform
     2.8346
     Bottom
      

        
     QITE_QuiteImposingPlus2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2 2.0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2
     1
      

        
     0
     12
     11
     12
      

   1
  

    
   HistoryItem_V1
   StepAndRepeat
        
     Trim unused space from sheets: yes
     Allow pages to be scaled: no
     Margins and crop marks: none
     Sheet size: 200.000 x 200.000 inches / 5080.0 x 5080.0 mm
     Sheet orientation: best fit
     Layout: rows 1 down, columns 1 across
     Align: top left
      

        
     0.0000
     10.0000
     20.0000
     0
     Corners
     0.3000
     ToFit
     1
     1
     0.7000
     0
     0 
     1
     0.0000
     0
            
       D:20200421131715
       14400.0000
       Maximum
       Blank
       14400.0000
          

     Best
     782
     364
    
    
     0.0000
     TL
     0
            
       CurrentAVDoc
          

     0.0000
     1
     2
     0
     0
     0 
      

        
     QITE_QuiteImposingPlus2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2 2.0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2
     1
      

   1
  

 HistoryList_V1
 qi2base





